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失業勞工子女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就學補助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勞福二字第0九六0一三六○九二號令訂定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順利就學，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補助對象為非自願離職失業期間超過六個月以上勞工，其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暨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學生。
    前項正式學籍學生，不含研究生、各類在職班、假日班、輪調建教班學生、空中大學、空中行、商專、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士後醫學系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等。
三、申請資格條件，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依勞工保險局投保資料，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以後離職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至九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止仍未就業，且失業期間至少須連續滿六個月以上(即九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以前失業者)，並至少請領失業給付一個月以上者。

    （二）以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最近年度資料，申請人及其配偶九十五家庭年綜合所得總額在一百十四萬元以下者。

     前項第一款勞工，已請領老年給付或至申請開始日（九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仍參加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者不得申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至申請開始日（九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仍參加三合一職職業訓練領取職訓生活津貼。

     （二）已認定為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但因不可歸責勞工個人因素，致無法請領失業給付時，能提出失業認定及勞工保險局不予核付失業給付之證明文件。

     （三）非自願離職失業時，勞工保險年資已滿十五年以上，被裁減資遣後，為請領老年給付，依「被裁減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在原工作單位或勞保局或勞保局委託之團體（如附件一）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若在職業工會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須於

           申請書中切結確為請領老年給付之事實，得依本補助有關規定申請之。

      (四)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為請領老年給付，依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辦法，在勞工團體或原工作單位或勞保局委託之團體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

     （五）請領失業給付後，再度就業，又離職者，若其離職屬非自願離職，並提出其任職事業單位開具之離職證明文件或其任職事業單位已關廠歇業，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發給證明。

四、前點所稱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因事業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或破產宣告而離職。

    （二）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第二十條規定情事之一而離職。

    （三）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

五、申請限制：

(1) 申請人須為有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暨大專校院之失業勞工本人，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時，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失業勞工本人就讀國內高中職暨大專校院者，不可提出申請。

(2) 申請人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之學生，已領取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及優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獎助學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本會弱勢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等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但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學期五仟元或六仟元教育代金，不在此限。

(3) 申請人子女就讀大專校院之學生，已申請教育部學雜費減免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之補助。但同時符合本計畫及前款政府其他助學等措施之申請資格，應同時向符合條件之單位提出申請，由政府擇最高金額之助學措施核發助學金。

六、補助金額：

（一）公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三千元。
（二）私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五千元。

（三）公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五千元。

（四）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一萬元。
七、受理申請日期：九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起至九十六年十月十七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八、受理申請程序：

    （一）申請書請逕向各地方政府、就業服務中心(站)、勞工保險局暨各區管理中心、辦事處(如附件二)、本會勞工諮詢服務中心索取，或經由全民勞教e網（網址：cla.hilearning .hinet.net）直接下載，亦可從本會網站(網址：www.cla.gov.tw）進入全民勞教e網下載。

    （二）一律採通信方式申請，由失業勞工填寫申請書(如附表)及檢附相關證件以掛號郵寄方式逕寄本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受理小組(通訊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五十九號七樓，信封上請註明「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字樣。洽詢單位：本會勞工福利處；電話：

          ○二 -八五九○二八○七。

九、應檢附證件：
    （一）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一次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影本或失業認定聯影本一份。有遺失者，請向原申請失業給付之就業服務中心(站)申請補發。若請領失業給付後，再度就業，又非自願離職者，除應檢附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影本或失業認定聯影本外，另須檢附其任職事業單位開具之離職證明文件或其任職事業單位已關廠歇業，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發給證明文件。

    （三）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配偶及子女如與申請人不同戶籍，應併同檢附戶籍謄本；申請人如有離異者，其申請資格須於戶籍資料有記載子女監護權歸屬者為準，如無子女監護權者，須於申請書中切結確實有共營生活，負擔子女教育生活費用之事實，得依本補助有關規定申請之；收養者亦同。

    （四）完成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手續，並加蓋註冊章之子女在學證明正本或學生證正、背面影本一份。

    （五）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乙份。

十、申請限制：申請人須為有子女就讀國內高中職暨大專校院之失

              業勞工本人，若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時，

              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失業勞工子女96學年度第1學期就學補助申請書

                             申請日期：   96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  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電

話

	(宅)

	配  偶姓  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配偶

職業
	· 軍公教 

· 非軍公教
	
	手機

	通訊

地址
	□□□(請填寫96 年12 月底前不致變更之地址)
　　　　          縣　　　　鄉鎮　　　　　村

　　　  　        市　　　　市區　　　　　街　　鄰　　　　路　　段　　　巷　　弄　　　號之　   

	離職單位名稱
	
	離職日期
	       年     月     日                              

	最近一次請領失業給付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失業給付受理單位

 受理單位 
	                               就業服務中心(站)

	符合請領資格之子  女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公私立
	就讀學校名稱
	  年級
	   請領補助金額 

	
	
	
	
	
	
	
	
	
	
	
	□公立□私立
	
	
	

	
	
	
	
	
	
	
	
	
	
	
	□公立□私立
	
	
	

	
	
	
	
	
	
	
	
	
	
	
	□公立□私立
	
	
	

	
	
	
	
	
	
	
	
	
	
	
	□公立□私立
	
	
	

	.補助金額：

  ※公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新台幣3000元。

  ※私立高中職學生(含五專前三年)每名新台幣5000元。

  ※公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新台幣5000元。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含五專後二年)每名新台幣10000元。
	總計請領就學補助子女共　　　 人，請領金額計新台幣　　　　     元



	

貴會核定補助款項，請全數撥入申請人帳戶，帳號如下（請勾選一項）：

	·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局）


	分行（局）



	金融機構存摺：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單位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土地銀行存摺為佳)
	
	
	
	
	
	
	
	
	
	
	
	
	
	
	
	
	
	
	
	
	
	
	
	
	

	金融機構存摺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須補零。(請申請人正確填寫，以利轉帳。)

	檢號                                    檢號

	 □郵政存簿儲金 立帳郵局：      郵局   局號：
	
	
	
	
	
	
	－
	
	帳號：
	
	
	
	
	
	
	－
	
	

	儲金簿局號或帳號不足六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檢附證件：(請檢查所附資料，並於□打勾)
□(1)「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或失業認定聯影本1份。(以最近一次為準，如已遺失，請就近

      向原申請失業給付之就業服務中心(站)申請補發；若請領失業給付後，再度就業，又非自願離職者，除應檢附

      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影本外，另須檢附其任職事業單位開具之離職證明文件或其任職事

      業單位已關廠歇業，由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發給證明文件。)

□(2)「全戶戶籍謄本」正本1份。(限申請截止日前三個月內，配偶及子女如與申請人不同戶籍，應併同檢附戶籍謄

      本。)
□(3)子女「在學證明」正本或「學生證正、背面」影本(必須完成95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手續，並加蓋註冊章。)    份。

□(4)「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1份。

	1.本人係自91年1月1日以後離職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至96年3 月14日止仍未就業，且失業期間至少連續滿6個月以上（即在95年9月14日以前失業者），並至少請領失業給付1個月以上及94年家庭年綜合所得總額（本人及配偶）在新台幣114萬元以下者。
2.本人之子女未領取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及優待、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或弱勢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等（各級政府補助就讀私立高中職每學期6000元或5000元教育代金除外）。

3.本人屬離婚，無子女監護權之申請者，確實有共營生活，負擔子女教育生活費之事實。

4.本人屬非自願離職失業時，勞工保險年資已滿十五年以上，被裁減資遣後，在職業工會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之申請者，

  確為請領老年給付之事實。

5.本人同意由勞委會向財稅資料中心查詢本人及配偶所得資料及為應需要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6.本人如不符請領條件，本申請書及檢附證件同意不予退還。另各項資料，若有偽造不實之情事，原款繳回並負法律

 責任。
申請人：                                       【簽章】

	

本欄位由審核單位填註：



	· 合格。
· 不合格 (原因：                                                              )                                                                 
審核簽章：


收件編號：





























